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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計 劃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
首頁「警告」一節。

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「業務 — 策略」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因發售股份會由售股股東出售，故本公司不會自全球發售獲得任何款項。

經扣除售股股東應付的估計包銷佣金、獎勵費用及酌情費用（假設悉數支付酌情費用）
後，售股股東將收取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：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最低發售價））；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））；或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最高發售價））。

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，[編纂]將收取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：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最低發售價））；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發售價範圍的中間價））；或

‧ 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發售價為[編纂]港元（即最高發售價））。


